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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

年4月23日召开的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3-10）已

刊登在2013年4月24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

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97,032,41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0.2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18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19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

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

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3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本公司2012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6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6月7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6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6月7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西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街299号清华科技园（江西）

华江大厦；

咨询联系人：邹勇华、徐惊宇；

咨询电话：0791-83826898；

传真电话：0791-83826899。

六、备查文件

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000527� � � �证券简称：美的电器 公告编号：2013-034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过分红派息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有限公司（下称“美的电器” 、“公司” 、“本公司” ）2012年度分红

派息方案已经公司于2013年4月22日召开的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于2013年4月2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是否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是 √否

二、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384,347,6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6.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4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5.7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

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9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分红派息的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6月5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6月6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股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6月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证券帐户 股东名称

1 08*****203 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2 08*****749 宁波开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 00*****788 何享健

六、相关参数的调整情况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的集团” ）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本公司的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以下简称“重组方案” ，详见公司于2013年4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披露的重组报告书（草案）全文及摘要）已经本公司2013年4月22

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依据重组方案，分红派息实施后，换股吸收合并中本公

司的换股价格与换股比例、 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价格以及美的集团所发行的股票数量将进行

调整，具体如下：

公司实施分红派息后， 每股换股价格相应调减0.60元/股， 换股价格由15.96元/股调整为

15.36元/股；换股比例由0.3582:1相应调整为0.3447:1，即换股股东所持有的每1股美的电器股份

可以换取0.3447股美的集团发行的股份； 美的集团发行股数由713,202,895股相应调整为686,

323,389股；美的电器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价格由10.59元相应调整为9.99元/股。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江鹏、严莉

联系电话：0757-26334559� 0757-23604698

传真：0757-2665199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登记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000728� � �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13-032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过权益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

年4月16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

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964,1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

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9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

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1；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1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6月5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6月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6月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6月6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32 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8*****210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 08*****068 安徽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

4 08*****727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5 08*****826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 08*****762 安徽全柴集团有限公司

7 08*****576 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 08*****181 安徽国元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179号国元大厦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张碧、郭德明

咨询电话：0551-62207327、0551-62207323

传真电话：0551-62207322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000728� � �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13-033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5月30日，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

元集团” ）《关于部分解除质押所持国元证券股权的函》， 国元集团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A股462,498,0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55%。国元集团质押给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长

江路支行的52,000,000股公司股份于2013年5月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 国元集团累计质押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41,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9%。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000723� � �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13-028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2年年度报告

业绩说明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2013年4月23日披露了2012年年度报告。为参加“加强信息披露，打造诚信山

西” 主题宣传暨山西辖区2012年度业绩网上集体说明会活动，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

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于2013年6月6日（星期四）下午15:00-17:30举行2012年年度报告业绩

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

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山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

董事长：姚锦龙先生；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朱庆华先生；

财务总监：郑彩霞女士；

证券部：杜兆丽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23� � �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13-029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5月15日召开的2012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39,599,19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送红股10股，派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

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8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4元，权益登记日后

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

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8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6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39,599,195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279,198,39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6月5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6月6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6月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3年6月6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6月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68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 08*****769 山西明坤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3年6月6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2,167,144 30.21% 42,167,144 84,334,288 30.21%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42,166,300 30.21% 42,166,300 84,332,600 30.21%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42,166,300 30.21% 42,166,300 84,332,600 30.21%

境内自然人持股

4、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高管股份 844 0% 844 1,688 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97,432,051 69.79% 97,432,051 194,864,102 69.79%

1、人民币普通股 97,432,051 69.79% 97,432,051 194,864,102 69.79%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139,599,195 100% 139,599,195 279,198,390 100%

七、本次实施送股后，按新股本279,198,390股摊薄计算，2012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

1083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劲松北路31号哈伯中心12层

咨询联系人：朱庆华 杜兆丽

咨询电话：0351-4236095

传真电话：0351-4236092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002325� � �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4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解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数量为464.4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67%；实际

可上市流通数量为398.98125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58%；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2013年6

月3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0年11月10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洪涛装饰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并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

料，拟以17.49元/股的授予价格向公司董事、高管及核心技术人员合计共62人授予共计369万

股限制性股票。

2、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修订了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并于2011年5月1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修订稿）》，修订后的《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3、2011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的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洪涛装

饰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修订稿）》。

4、2011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鉴于：1）激励对象王俊先生因个人原因辞职，根据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公司将取消王俊先生参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资格及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万股，本次限制性股票总数由369万股调整为366万股，激励对

象总数由62名调整为61名。

2）2011年5月18日，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5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5股。

经过上述调整，原限制性股票总数369万股调整为54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44%，原

授予价格17.49元调整为11.56元，激励对象人数由62名调整为61名。

5、2011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6、2011年7月24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事项。计划拟授予数量为549万股，授

予对象共61人。公司董事会在授予股票的过程中,2名激励对象放弃认购、4名激励对象减少认

购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因此，公司激励计划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549万股减

少到525万股，授予对象由61名减少到59名。

7、2012年5月18日，公司实施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025万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10股，每10股派现金红利1.5元（含税）。

8、2012年5月2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同意59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

第一期解锁数量为315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68%，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307.8万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0.67%，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2012年6月1日。

9、2012年7月18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徐

兢、曾自然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对其限制股票尚未解锁部分计12.60万股全部进

行回购注销。

10、2012年8月8日，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公司股本由46,050万股减少为46,037.40万股。

11、2012年10月8日，公司完成了对原激励对象曾自然及徐兢已获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共计12.60万股的回购注销。公司股权激励对象由59名减少为57名，股权激励限售股由735万

股减少为722.4万股。

12、2013年5月23日，公司实施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6037.4万股为

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5股，每10股派现金红利0.6元（含税）。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

股权激励限售股由722.4万股变更为1083.6万股。

13、2013年5月2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同意57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锁期可解

锁。解锁数量为464.4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67%，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398.98125万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58%，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2013年6月3日。

二、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达成情况

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

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董事会核查，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

员；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

政处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4）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锁条件

3、201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以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

者为计算依据）相比2010年度增长不低于60%。

经董事会核查，2012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20447.05万元，较2010年同期增长110.79%；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0396.96万元，较

2010年同期增长112.53%。因此，2012年业绩实现满足解锁条

件。

4、2012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者为计算

依据）不低于11%。

经董事会核查，1、2012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20447.05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20396.96万元。根据方案规定，选取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作为计算净利润增长率和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的净利润指标。2、201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4.73%，因此，2012年业绩实现满足解

锁条件。

5、根据《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激励对象解锁的上一年度个人绩效

考核合格。

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2012年度，57名激励对象绩

效考核均合格，满足解锁条件。

因此，本次解锁对象均满足上述股权激励股票解锁条件。董事会认为本次实施的股权激

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国家法律法规对公司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禁售期有规定的，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执行。

三、本次解锁情况

1、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 2013年6月3日。

2、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64.4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67%；实际可上市流通

数量为398.98125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58%；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2013年6月3日。

3、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57名。

4、各激励对象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现持有限制

性股票总数

（万股）

第二个解锁

期可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

（万股）

剩余未解锁

限制性股票

数（万股)

第二期解锁数量

中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万股）

1 王全国 副总经理 63 27 36 0

2 韩玖峰 副总经理 47.25 20.25 27 9.28125

3 李庆平 董事会秘书 47.25 20.25 27 9.28125

4 李少军 总工程师、技术中心总经理 47.25 20.25 27 7.59375

5 刘远星 地区事业部总经理 47.25 20.25 27 20.25

6 余明武 地区事业部总经理 21 9 12 9

7 简金英 证券事务代表 47.25 20.25 27 20.25

8 饶伟 审计部经理 18.9 8.1 10.8 8.1

9 张平 施工部经理 18.9 8.1 10.8 8.1

10 吴新山 成本部经理 18.9 8.1 10.8 8.1

11 黄峰 投标部经理 18.9 8.1 10.8 8.1

12 龚俊波 客户部经理 15.75 6.75 9 6.75

13 吴忠 照明部经理 18.9 8.1 10.8 8.1

14 王大安 综合设计所经理 18.9 8.1 10.8 8.1

15 谢敏军 行政中心副主任 9.45 4.05 5.4 4.05

16 宋华 财务总监 9.45 4.05 5.4 0.225

17 李师聪 地区事业部总经理 18.9 8.1 10.8 8.1

18 杨采 客户部副经理 18.9 8.1 10.8 8.1

19 周献良 设计三所经理 18.9 8.1 10.8 8.1

20 王黑龙 设计五所经理 15.75 6.75 9 6.75

21 郇强 设计八所经理 15.75 6.75 9 6.75

22 范晓刚 设计九所经理 15.75 6.75 9 6.75

23 赖志明 设计六所经理 15.75 6.75 9 6.75

24 夏凊 北京设计所经理 4.2 1.8 2.4 1.8

25 崔晓华 北京分公司经理 15.75 6.75 9 6.75

26 康忠奎 宁波分公司经理 18.9 8.1 10.8 8.1

27 倪秋阳 上海分公司经理 15.75 6.75 9 6.75

28 黄亚烈 南京分公司经理 15.75 6.75 9 6.75

29 韩喜娟 西安分公司经理 9.45 4.05 5.4 4.05

30 张黎明 合肥分公司经理 9.45 4.05 5.4 4.05

31 卢巍 设计所经理 15.75 6.75 9 6.75

32 王雪 大连分公司经理 9.45 4.05 5.4 4.05

33 马小军 信息化部经理 9.45 4.05 5.4 4.05

34 吴晓洁 总经办副经理 9.45 4.05 5.4 4.05

35 崔冰 投标部主管 9.45 4.05 5.4 4.05

36 叶鹏程 项目经理 9.45 4.05 5.4 4.05

37 吴子威 项目经理 15.75 6.75 9 6.75

38 许雪峰 项目经理 15.75 6.75 9 6.75

39 肖峰 项目经理 15.75 6.75 9 6.75

40 宋明远 项目经理 13.65 5.85 7.8 5.85

41 戴大亮 项目经理 9.45 4.05 5.4 4.05

42 李熙 项目经理 15.75 6.75 9 6.75

43 陈建华 项目经理 15.75 6.75 9 6.75

44 张玉辉 项目经理 2.1 0.9 1.2 0.9

45 谷晞 项目经理 9.45 4.05 5.4 4.05

46 胡飞燕 项目经理 9.45 4.05 5.4 4.05

47 杨胜利 项目经理 9.45 4.05 5.4 4.05

48 王瑞珍 项目经理 31.5 13.5 18 13.5

49 李斌 天津分公司经理 31.5 13.5 18 13.5

50 朱福轩 项目经理 25.2 10.8 14.4 10.8

51 林耿勤 项目经理 25.2 10.8 14.4 10.8

52 袁导 设计所经理 18.9 8.1 10.8 8.1

53 任开余 项目经理 25.2 10.8 14.4 10.8

54 唐楠林 项目经理 25.2 10.8 14.4 10.8

55 张丽萍 项目经理 9.45 4.05 5.4 4.05

56 李志斐 业务经理 9.45 4.05 5.4 4.05

57 奚永丰 采购工程师 9.45 4.05 5.4 4.05

合计 1083.6 464.4 619.2 398.98125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全国、韩玖峰、

李庆平、李少军、宋华）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为实际可上

市流通股份，剩余75%股份将继续锁定。

四、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第二期解锁的

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股权激励备忘录1-3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

定，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公司业绩指标等其他解锁条件，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

资格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事项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我们认为：本

次董事会关于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57名激励对象在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可解

锁的决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1-3号》及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

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六、监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公司57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

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第二

期解锁手续。

七、 国浩律师事务所就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相关事项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认为：洪涛股份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二次解锁

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且公司已经履行了相关解锁的程序，洪涛股份据此可对其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57名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第二次解锁期解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0709� � �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2013-018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无修改提案或增加新提案以及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5月30日14：30

（2） 网络投票的时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3年5月30日上午9：30至

11：30，下午13：00至15：00；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3年5月29日15：00至2013年5月30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40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义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86名，代表股份7,062,215,363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66.5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5名，代表股份6,493,127,372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1.1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1名， 代表股份569,087,991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6%。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7,021,493,0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42%；反对票3,046,10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04%； 弃权票37,676,23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54%。

2、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7,021,493,0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42%；反对票3,046,10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04%； 弃权票37,676,23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54%。

3、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7,021,493,0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42%；反对票4,316,70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06%； 弃权票36,405,63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52%。

4、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2012年度暂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红的资金主要用于技改项目建设和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7,021,218,7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42%；反对票4,784,53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07%； 弃权票36,212,08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51%。

5、审议通过了《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7,021,380,7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42%；反对票3,046,10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04%； 弃权票37,788,51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54%。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6,743,33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68.05%；反对票3,095,52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43%； 弃权票37,626,81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29.52%。关联股东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德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和承德昌达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数

为6,934,749,687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聘任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2013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审计费用为250万元。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7,021,493,0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42%；反对票4,315,92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06%； 弃权票36,406,41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52%。

8、审议通过了《关于河北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5,836,66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67.34%；反对票3,988,825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3.13%； 弃权票37,640,18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29.53%。关联股东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德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和承德昌达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数

为6,934,749,687股。

9、审议通过了《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见5月31日的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7,022,763,6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44%；反对票3,031,47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04%； 弃权票36,420,26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52%。

10、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王义芳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525,845,8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39%。

（2）选举于勇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525,869,3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39%。

（3）选举孔平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525,845,7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39%。

（4）选举李贵阳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525,958,7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39%。

（5）选举李怡平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525,845,7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39%。

（6）选举褚建东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525,845,7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39%。

1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翁宇庆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525,845,79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39%。

（2）选举张群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525,958,79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39%。

（3）选举陈金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525,845,79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39%。

1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邢强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525,845,79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39%。

（2）选举张迎秋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525,958,79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39%。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刘志强为公司本届监事会的职工监事。

简历如下：

刘志强，男，1966年5月生，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

成本科科长、财务部副部长，邯钢集团邯宝钢铁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审计监察部部长。现任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大会上就2012年独立董事职责的履行情况作了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董寒冰、 孔维健律师对于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

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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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二届一次董事会于2013年5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加董事

9人，实际到会董事9人。会议由王义芳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参加会议的董事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选举王义芳为公司董事长，选举于

勇为副董事长（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李贵阳为公司总经理，

李卜海为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同意聘任彭兆丰、刘亦兵为公

司副总经理，胡志魁为财务负责人（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职资格和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学

历、专业水平及管理能力能够胜任所选聘的职务。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郭永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战略委员会成员由五名调整

为三名，委员为王义芳、于勇、翁宇庆，王义芳为主任委员；聘任陈金城、翁宇庆、张群生、孔平、

李贵阳为审计委员会委员，陈金城为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成员由五名调整为三名，委员为翁

宇庆、张群生、王义芳，翁宇庆为主任委员；聘任张群生、翁宇庆、陈金城、李怡平、褚建东为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张群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31日

简历：

王义芳，男，1958年2月生，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历任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董事、党委常委，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唐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北钢铁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河北钢铁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河北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义芳是第十一届、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曾获"全国

最受关注企业家"、"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杰出企业家"、"河北省

企业管理创新有特殊贡献带头人"等荣誉称号。王义芳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于勇，男，1963年10月生，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历任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河北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河北钢铁集团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 于勇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曾获"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和"河北省优秀经营管理者"等荣誉称号。于勇持有公司股票

1,908股，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贵阳，男，1959年5月生，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历任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

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河北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河北钢铁集团副董事长、党委常委。李贵阳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曾获"河北省企业管理金奖"、"

河北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和"河北省优秀经营管理者"荣誉称号，并先后两次被评为河北省企业

管理创新有特殊贡献带头人。李贵阳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卜海，1965年3月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邯钢集团总法律顾问、法律事务部部

长，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河北钢铁集团总法律顾问，现

任河北钢铁股份公司证券部部长。李卜海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彭兆丰，男，1959年12月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历任邯郸钢铁集团公司副

总经理、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邯宝公司总经理。现任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彭兆丰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刘亦兵，男，1960年2月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历任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常委、纪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唐钢集团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副总经理。现任唐钢集团党委

副书记、工会主席。刘亦兵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胡志魁，男，1965年4月生，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邯钢公司财务处成本科副科长、科

长、邯钢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劳动工资部部长、邯宝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邯钢股份公司副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等职。现任河北钢铁股份公司邯郸分公司财务部部长。胡志魁未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郭永，男，1964�年3�月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室证券科副科长、科长、公司四级专家、董事会秘书。现任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部

长。郭永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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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二届一次监事会于2013年5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加监事

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会议由邢强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参加会议的监事经认真审议，一致推选邢强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简历如下：

邢强，男，1956年7月生，正高级政工师，硕士研究生，历任省政府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

二处处长，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现任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邢

强曾获河北省人民政府三等功一次，2009年获河北省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三等奖。邢强未持有

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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